
共青团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 
 

关于开展 2020年度上海市青年岗位建功行动 
先进集体创建申报的通知 

 

各团组织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上海市青年岗位建功行动的通知》

（沪团委联〔2020〕8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面向科技系统，开展

青年文明号、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先进集体创建。

请根据创建申报要求，按时完成申报工作。 

一、创建要求 

1、规模条件：集体人数一般在 6人以上、200人以下。 

2、负责人条件：有一名不超过 40周岁（1981 年 1月 1 日

以后出生）的集体负责人担任号（队、岗）长，且为中国国籍。

其中，青年文明号号长须为集体党、政负责人，如班组长、党

支部书记等，不能仅以团组织负责人身份担任号长。 

3、人员结构条件：35周岁以下青年人数占 50%以上，中国

国籍人员占集体人数 60%以上。 

4、建制条件：“号、岗”创建集体须是具有稳定行政建制

的一线青年集体（班组、车间、厂站、科室等），“队”可以是

围绕“急、难、险、重、新”任务临时组建的青年集体。集体

须为以岗位为基础的业务单元，志愿者团队、兴趣小组、基层

团组织不能作为创建主体。 

5、安全条件：集体须在出色完成中心工作的前提下，2 年



内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无安全生产事故，不存在由于违反有

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。其中，创建“青

年安全生产示范岗”的集体还须符合其所在单位无一般及以上

生产安全事故，申报集体所在单位上级法人单位无较大及以上

生产安全事故，创建上海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的集体生产经

营地须在上海市域范围内。 

二、科技系统创建数量 

1.青年文明号：创评周期为 2年。2019 年度已申报创建，

2020年为评审年，本次无须申报。 

2.青年突击队：创评周期为 1 年。本次申报数量原则上不

多于 8支。 

3.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：创评周期为 1 年。本次申报数量

原则上不多于 3支。 

4.在以上申报名额基础之上，择优推荐“两新”领域的优

秀集体 1-2 个。 

5.在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、科创中心建设重大任务中作

出重要贡献或表现突出的，优先予以推荐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、参与创建的先进集体一般应获得过 2017-2019年度科技

系统或更高级别同类型荣誉(已获得过上海市同类荣誉的可以

连续创建)，同一集体三年内不再重复申报相同荣誉。 

2、每个单位择优推荐不超过 1项。创建报备集体需逐级公

示，特别注意要在创建集体所属单位公示和广泛宣传，以扩大

创建工作影响力。公示期一般应为 3-5个工作日。 

3、各团组织要高度重视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



的创建报备工作，符合创建条件的集体，请于 7 月 7 日下班前

提交电子版申报材料（word 版）发送至团工委邮箱，纸质版盖

章材料一式一份寄至科技团工委办公室。 

 

联系人：官国振、张磊、佘莉莉 

电  话：23119278、69123575、23112926 

邮  箱：shkjtw@163.com 

地  址：人民大道 200 号 1414室（200003） 

 

附 件： 2020年度上海市青年岗位建功行动先进集体创建申报表 

  

  

  

 

共青团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 

2020年 6 月 10日        

  



附件： 

2020 年度上海市青年岗位建功行动 
先进集体创建申报表 

 

集体全称  

创建类型 

（选择其一） 

青年突击队□ 
★所从事的项目或承担“急难险重新”任务名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□ 

集体成员

人数 
 

35周岁

以下青

年人数 

             
是否属“两新”领域（新经济组织或新社会组织）   

是□      否□ 

号（队、

岗）长基

本信息 

姓名  
性别  出生年月  

职务  手机  

身份证号  

集体工作地点       省（市）      市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集体简介 
（把集体从
事的工作、
承担的项目
或工程的主
要内容进行
概括， 150
字左右） 

（不另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 
 
工作内容如服务以下内容，请打“√” 最多可选择 3个：  

是 2020年重点工程实事项目        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□     服务进博会□     

科创中心建设□  助力脱贫攻坚□  优化营商环境    城市精细化管理□           

旧区改造□       垃圾分类□         参与疫情防控 



集体创建
工作领导
小组名单 
（姓名、单
位、职务等
信息） 

 

 

 

 

创建目标 
（要求高于
行业/项目
的一般标准
定标，尽量
具体、量化， 
50字左右） 

（不另附页） 

 

 

 

创建计划 
（根据创建
目标，计划
采 取 的 措
施，300 字
左右） 

（不另附页） 

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： 

 

 

盖章 

 年   月   日 

区、系统、市属单位团组织意见：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

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意见（申报青安岗须填） 

 

  

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

活动组委会意见：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

注：此表由创建集体填写，盖章后提交团各区委、系统团工委、各市属单位团组织

汇总（提供盖章 pdf 版），于 7 月 17 日（周五）前交至团市委基层工作部（6 个系

统的团组织材料交至各大口团工委） 

 

 


